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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消防行政处罚裁量判定流程

一、受案

实施消防监督检查、火灾事故调查，或者通过举报投诉、

其他部门移送、上级交办等途径，发现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

处罚的消防安全违法行为，自发现之日起 3 日内受案，填写

《受案登记表》，根据前期询问、调查情况对有关案情进行

准确描述。

二、提出处理意见及审批

承办人、协办人依据《山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规定》

对违法事实进行判定，明确违法严重程度（严重、一般、较

轻、不予处罚），根据支队统一规定的一般、较大、大型单

位三个类别，明确对应的细分梯次，同时考虑是否存在从轻、

减轻、从重处罚的情节，形成初步处理意见，在规定时间内

报支（大）队负责人审阅。

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的判定，应当提供社会单位或个

人隐患整改复查申请、工程合同、设备采购发票、整改计划、

进场施工等证明材料，以及消防监督员现场核查的检查笔录

或者复查的监督检查记录、照片、视频等资料。

从重处罚情节的判定，应该提供社会单位或个人存在从

重处罚的相关证明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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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本规定从轻、减轻、从重处罚条件的，应按照《消

防行政处罚裁量细化标准》要求确定处罚阶次及梯次，并在

行政处罚呈请审批表中进行说明，或通过集体议案予以确

定。

三、组织集体讨论

依据《山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规定》的要求，对案情

复杂及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、停止使用或较大数额罚款等处

罚，以及对部分违法行为实施减轻、从轻、从重处罚，应当

集体讨论决定，在集体讨论记录中明确记录违法情形、适用

裁量阶次、梯次。

四、处罚前告知

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，应当告知拟作出处罚决定的事

实、理由及依据，以及依法予以减轻、从轻、从重处罚的事

实和依据，并告知违法嫌疑人依法享有陈述权和申辩权。对

需要听证的，依法告知违法嫌疑人并按照规定组织听证。对

当事人提出的申辩、申诉，及时予以答复。

五、法制审核（含支队集中法制审核）

依据《山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规定》，对处罚的事实、

依据、处罚额度等进行审核，主要审查裁量基准运用是否适

当。其中，对案情复杂及拟作出责令停产停业、停止使用或

较大数额罚款的，按照《山东省消防救援机构集中法制审核

指导意见》执行。

六、领导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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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山东省消防行政处罚裁量规定》，支（大）队领

导对本级经过集体讨论或法制审核后的处罚意见进行审批。

对涉嫌构成失火罪、消防责任事故罪的，应当经支队法制部

门法制审核和主要负责人审批，按规定程序移送公安机关。

注：本流程所指时限均为工作日。


